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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1）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

wltp.cninfo.com.cn）。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国元证券七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沈和付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69人，代表股份数 2,320,726,7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3.181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4人，代表股份数 1,803,246,
0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323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65人，代表股份数517,480,64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585%。

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和部分其他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现有总股本4,363,777,89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人民币436,377,789.1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

金转增资本。如在本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

则，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调整分配比例。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三）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四）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本议案为逐项表决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五）审议通过《公司董事2025年度考核、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专项说明》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为逐项表决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部分股东为交易对方。

关联股东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对议案6.01回避表

决，上述股东共持有公司股份1,539,390,750股;
关联股东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议案6.02回避表决，上述股东共持有公司股份263,854,

725股；

关联股东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全柴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相关关联股东对议案6.05回避表决，上述股东共持有公司股份

441,367,208股。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同意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审计费

用为79.8万元，聘期1年；同意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20万元，聘期1年。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 案
编号

1.00
2.00
3.00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
度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
度述职报告（鲁炜）

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
度述职报告（阎焱）

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
度述职报告（郎元鹏）

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
度述职报告（任明川）

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
度述职报告（蒋翠清）

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
度述职报告（徐志翰）

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
度述职报告（张本照）

同意

股数

2,293,879,161
2,293,673,192
2,293,793,192

-
2,293,700,202
2,293,559,992
2,293,559,992
2,293,557,392
2,293,557,392
2,293,555,392
2,293,555,392

比例

98.8431%
98.8343%
98.8394%

-
98.8354%
98.8294%
98.8294%
98.8293%
98.8293%
98.8292%
98.8292%

反对

股数

4,483,635
4,720,640
4,416,640

-
4,677,740
4,506,740
4,679,740
4,677,740
4,677,740
4,679,740
4,677,740

比例

0.1932%
0.2034%
0.1903%

-
0.2016%
0.1942%
0.2016%
0.2016%
0.2016%
0.2016%
0.2016%

弃权

股数

22,363,920
22,332,884
22,516,884

-
22,348,774
22,659,984
22,486,984
22,491,584
22,491,584
22,491,584
22,493,584

比例

0.9637%
0.9623%
0.9703%

-
0.9630%
0.9764%
0.9690%
0.9692%
0.9692%
0.9692%
0.9692%

表 决
结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5.00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7.00

8.00

《公司董事2025年度考
核、薪酬情况及2026年
度薪酬方案专项说明》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公司与安徽国元金融
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及其控制企业的关

联交易预计

公司与建安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
制企业的关联交易预

计

公司与长盛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预计

公司与徽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预计

公司与其他关联人的
关联交易预计

《关于聘请2026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修订〈国元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办

法〉的议案》

2,288,163,068

-

753,976,641

2,029,503,266

2,293,355,191

2,293,366,591

1,955,468,365
2,286,259,643

2,293,392,856

98.5968%

-

96.4984%

98.6694%

98.8206%

98.8211%

98.6195%
98.5148%

98.8222%

10,206,318

-

5,007,105

5,006,505

5,009,305

5,007,905

5,006,505
11,485,700

5,122,740

0.4398%

-

0.6408%

0.2434%

0.2159%

0.2158%

0.2525%
0.4949%

0.2207%

22,357,330

-

22,352,220

22,362,220

22,362,220

22,352,220

22,367,220
22,981,373

22,211,120

0.9634%

-

2.8608%

1.0872%

0.9636%
0.9632%
1.1280%
0.9903%
0.9571%

通过

-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其中，参加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有关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 案
编号

1.00

2.00

3.00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5.00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7.00

8.00

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
度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
度述职报告（鲁炜）

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
度述职报告（阎焱）

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
度述职报告（郎元鹏）

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
度述职报告（任明川）

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
度述职报告（蒋翠清）

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
度述职报告（徐志翰）

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
度述职报告（张本照）

《公司董事2025年度考
核、薪酬情况及2026年
度薪酬方案专项说明》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公司与安徽国元金融
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及其控制企业的关

联交易预计

公司与建安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
制企业的关联交易预

计

公司与长盛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预计

公司与徽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预计

公司与其他关联人的
关联交易预计

《关于聘请2026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修订〈国元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办

法〉的议案》

同意

股数

490,633,686

490,427,717

490,547,717

-

490,454,727

490,314,517

490,314,517

490,311,917

490,311,917

490,309,917

490,309,917

484,917,593

-

490,121,916

490,112,516

490,109,716

490,121,116

152,222,890

483,014,168

490,147,381

比例

94.8119%

94.7721%

94.7953%

-

94.7773%

94.7502%

94.7502%

94.7497%

94.7497%

94.7493%

94.7493%

93.7073%

-

94.7130%

94.7112%

94.7106%

94.7128%

84.7582%

93.3395%

94.7179%

反对

股数

4,483,635

4,720,640

4,416,640

-

4,677,740

4,506,740

4,679,740

4,677,740

4,677,740

4,679,740

4,677,740

10,206,318

-

5,007,105

5,006,505

5,009,305

5,007,905

5,006,505

11,485,700

5,122,740

比例

0.8664%

0.9122%

0.8535%

-

0.9039%

0.8709%

0.9043%

0.9039%

0.9039%

0.9043%

0.9039%

1.9723%

-

0.9676%

0.9675%

0.9680%

0.9677%

2.7876%

2.2195%

0.9899%

弃权

股数

22,363,920

22,332,884

22,516,884

-

22,348,774

22,659,984

22,486,984

22,491,584

22,491,584

22,491,584

22,493,584

22,357,330

-

22,352,220

22,362,220

22,362,220

22,352,220

22,367,220

22,981,373

22,211,120

比例

4.3217%

4.3157%

4.3512%

-

4.3188%

4.3789%

4.3455%

4.3464%

4.3464%

4.3464%

4.3467%

4.3204%

-

4.3194%

4.3214%

4.3214%

4.3194%

12.4541%
4.4410%

4.2922%

表
决
结
果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考核、薪酬情况及2026年

度薪酬方案专项说明》。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谢发友、王志强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发表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1206 证券简称：依依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0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等权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通过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647,387股，因此公司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减

去公司回购专户持有的股份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含税），不送

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权益分派的股本×分配比例，即：

183,246,421股×0.30元/股=54,973,926.30元。

2、因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

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

算的每 10 股现金分红（含税）=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54,973,926.30 元/184,893,808 股*10=
2.973270元（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

权除息价格时，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54,973,926.30元/184,893,
808股=0.2973270元/股（保留到小数点后七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

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每股现金红利=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

价-0.2973270元/股。

公司 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于 2026年 5月 7日召开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

过，股东会决议公告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

关公告。现将分红派息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 2026年 5月 7日召开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为：公司以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184,893,808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持有的股份后的数量

184,017,12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

股本。现金分红来源为自有资金。共预计分配现金股利55,205,136.30元。

若在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分配方案实施期间因股权激励授予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事项

导致公司总股本或可参与分配的股本基数发生变化的，则以未来实施本次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

公司总股本扣除届时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分配比例保持不

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

2、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647,387股。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

致。

4、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距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1,647,387股后的 183,
246,42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3.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6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300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和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1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1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1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除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外）。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18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含税）=现金分红

总额/总股本*10=54,973,926.30元/184,893,808股*10=2.973270元（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

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含税）/公司总股本=54,
973,926.30元/184,893,808股=0.2973270元/股（保留到小数点后七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

入）。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

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

价-0.2973270元/股。

2、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承诺：如果拟减持股票，将遵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稳定股价

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

发行价格。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过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减

持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44.60元/股，202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股东承

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43.80元/股；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

整为43.10元/股；2022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30.79元/股；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21.64元/股；2023年前三季度分

红派息实施后，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21.39元/股；2023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后，上述

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20.99元/股；2024年半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后，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

减持价格调整为20.72元/股；2024年第三季度分红派息实施后，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

为20.49元/股；2024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后，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20.12元/股；2025
年半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后，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19.88元/股；2025年第三季度分红

派息实施后，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19.67元/股，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后，上述股东承诺

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19.37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丰泽道5号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张贝贝

咨询电话：022-87986666
传真电话：022-87987888
八、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权益分派时间安排文件；

2、《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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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无增减、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1日的交易时间，即9:15～
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1日9:15至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路100号绿地

中央广场10幢24层）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方隽云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7 人，代表股份 276,567,86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88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225,672,45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941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4人，代表股份50,895,4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39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3人，代表股份 34,695,4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3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3人，代表股份34,695,4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393%。

（截至2026年4月29日（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431,226,568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1,392,500股，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3,565,000股。根据相关规定，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权利，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放弃所持公司股份的表决

权。因此，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26,269,068股。）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指派的律师对本次股东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本次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会议以逐项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1、审议并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76,565,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4,692,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2%；反对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弃权 2,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6,565,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4,692,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2%；反对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弃权 2,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6,565,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4,692,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2%；反对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弃权 2,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申请办理银行授信额度及授权法定代表人在银行授信额度内签署借款合

同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6,532,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2%；反对33,
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4,659,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8%；反对 33,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3%；弃权 2,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各子公司之间为融资需要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75,025,0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21%；反对 1,
540,4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70%；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3,152,5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532%；反对 1,540,4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399%；弃权 2,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6,564,6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弃权 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4,692,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8%；反对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弃权 2,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6,564,6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弃权 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4,692,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8%；反对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弃权 2,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议案5由股东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其余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过半数审议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作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各位独立董事对其在2025年

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会会议情况、发表相关意见的情况、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参加

培训和学习情况等履职情况向股东会进行了报告。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0544 证券简称：中原环保 公告编号：2026-38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参与土地使用权竞拍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情况概述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原环保”）于2026年4月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原生态环境技术创新中心（河南）有限公司增资并参与土地使

用权竞拍的议案》。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中原生态环境技术创新中心（河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

中心”）增加注册资本9000万元，用于创新中心参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郑东

自然资交易告字〔2026〕2号）所列土地使用权的竞拍并推进后续创新研发基地建设。详见巨潮资讯

网（公告编号2026-27）。

2026年4月23日，创新中心与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署成交确认书，确认创新中心竞得本

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6-32）。

二、进展情况

近日，创新中心已完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签署。主要内容如下：

出让人：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受让人：中原生态环境技术创新中心（河南）有限公司

1、受让人对依法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在出让期限内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

权利用该土地依法建造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2、本合同项下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期限为40年，按本合同第十二条约定的交付土地之

日起算；原划拨（承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补办出让手续的，出让期限自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算。

3、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人民币大写柒仟柒佰捌拾万元整（小写

77800000.00元），每平方米人民币大写捌仟零伍拾叁元陆角贰分（小写8053.6218元）。

4、受让人同意按照本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向出让人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一）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30日内，一次性付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付款时间为 2026
年6月7日24时之前；

5、出让人同意在2026年11月8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受让人，交付土地时该宗地土地权利清

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应达到本条第(一)项规定的土地条件：

（一）场地平整达到内部场地平整；周围基础设施达到外部五通（通路、通电、供水、排水、通讯）；

6、受让人应在按本合同约定付清本宗地全部出让价款后（涉及利息和违约金的，亦需付清），持

本合同和出让价款缴纳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

7、受让人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受让人不能按时支

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自迟延支付之日起，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1.0‰向出让人缴纳

违约金，延期付款超过60日，经出让人催缴后仍不能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出让人

有权解除合同，受让人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定金数额不足以弥补因受让人违约造成的损失的，出让人

可以请求受让人赔偿超过定金数额的损失。

三、风险提示

公司及创新中心将按要求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等手续。有关后续建设创新研发基地

事项目前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推进创新研发基地方案设计等相关工作，具体投资金额、

建设方案、资金来源等内容待形成完整方案后将依法履行董事会审议及披露程序。

特此公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92 证券简称: ST八菱 公告编号:2026-022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由 2026年 4月 28
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本次权益分派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 2026年4月28日，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14,166,557.85元；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实际实施前，若公司因股权激励行

权、股份回购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本次现金分红的总额作

相应调整。

2.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动。

3.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完全一致。

4. 本次分配方案实施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权益分派具体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83,331,15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 0.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

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1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050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1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1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1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19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0*****50102*****70605*****323
01*****23702*****74405*****04605*****623
08*****371
01*****90201*****51205*****738
08*****771

股东名称

杨竞忠

顾瑜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

黄志强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8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18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依据《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相关规定，对第一期、第二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公司将按规定履行审议程

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请关注后续公告。

七、咨询方式

1.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2. 咨询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高新区高新大道东段21号

3. 咨询联系人：甘燕霞

4. 咨询电话：0771-3216598
5. 传真电话：0771-3211338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971 证券简称：和远气体 公告编号：2026-030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持有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份19,755,915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比例9.33%）的股东湖北交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投资本”）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650,200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比例0.7793%）。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交投资本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交投资本拟减持其所

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湖北交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交投资本持有本公司股份 19,755,915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为

9.33%。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由湖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投集团”）无偿划转取得，该股份实质

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7日、2024年11月14
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暨无偿划转股份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和《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过户登记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95）。

3、减持方式：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

4、减持时间区间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即 2026年 6月 3
日至2026年8月31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5、减持数量及比例

本次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650,200股，不超过当前公司总股本的

0.7793%。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若在

减持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拟减持底价下限及股

份数量将做出相应调整。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本次拟减持事项与交投资本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湖北佰仕德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佰仕德私募”）、湖北佰仕德创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仕德创业”）、交投集

团因原5%以上股东交投佰仕德（宜昌）健康环保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丧失法人资格非交易过户

取得公司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第十七条规定，佰仕德私募、佰仕德创业、交投集团所持股份减持仍需合并计算适用大

股东有关规定。因交投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以无偿划转的方式划入交投资本，交投资本继承交

投集团的承诺，减持时需与交投佰仕德（宜昌）健康环保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原合伙人佰仕德私

募、佰仕德创业所持股份合并计算适用大股东的减持规定，具体内容详见和远气体于 2024年 9月 7
日、2024年11月14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暨无偿划转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和《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5）。

2、交投资本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规定的情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

1、交投资本在减持期间，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

减持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交投资本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影响。

4、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投资本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交投资本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002761 证券简称：浙江建投 公告编号：2026-040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邢以群

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由于个人原因，邢以群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辞

职后邢以群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及子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邢以群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

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在公司收到邢以群先生的辞职报告之日起至公司股东会选

举产生新的独立董事期间，邢以群先生仍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邢以群先生的辞职申请将在

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日起生效。邢以群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

和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将按照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补选等相关后续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邢以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邢以

群先生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此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638 证券简称：*ST万方 公告编号：2026-069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网上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

由吉林省证券业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吉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

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

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19
日（周二）15:00-16:30。

届时公司董事长、证券事务代表及财务经理将在线就公司2025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

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300436 证券简称：广生堂 公告编号：2026029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等
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2月6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二轮审核

问询函》（审核函〔2026〕02001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按照第二轮问询函

的要求，对第二轮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并作出回复和说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

3月26日、2026年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文件。

鉴于公司已于2026年4月29日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和《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会同

相关中介机构对募集说明书等相关文件的财务数据及其他变动事项进行了补充与更新。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

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1日


